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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大葉大學組織規程第六十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職掌：  

          一、研討各種有關學生事務輔導規章。  

          二、負責審議大功或大過以上學生獎懲建議案。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十五名委員組成，以學務長為主任委員，其成員包括：  

          一、當然委員：學務長、教務長、生活暨住宿輔導組組長(以下簡稱生輔組長) 

及學生輔導暨健康中心主任及校安中心主任。 

          二、教師委員：由學務長推薦講師以上之教師十六人，送請校長圈定八人為委 

員。 

          三、學生委員：學生代表兩名。 

          四、列席人員：案件之相關系所主任、導師、輔導教官、當事人及相關人員。 

          五、當然委員依其職務進退，學生委員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暨服務學習組每學年 

推薦，其餘教 師委員任期兩年，得連續遴聘。 

第四條   本委員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以出席委員投票過二分

之一分之一以上為通過。委員因故不能出席，不得委託代理。 

第五條   本委員會運作方式： 

          一、研討各種有關學生事務輔導規章或遇有學生大功、大過以上之重大獎懲案 

件，得由生輔組長簽請學務長核可，召開會議審議。會議中經學生及相關 

人員陳述後，委員可考量其行為、動機，投票表決予以減輕、加重或維持 

原獎懲。 

                二、對於學生獎懲辦法，有明確規定之記大功、大過以上案件，得由生輔組

長以書面獎懲資料，會知各委員認可後，送請校長核定公告；如有三分

之一以上委員反對，即應召開會議議決。  

第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